
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事项的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董事会”）审议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议案》，

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、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独立判

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同意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通用技术集团”）调整相关承诺，调整后的承诺内容

如下： 

（1）通用技术集团促使中国医药在 2018 年 4 月 3 日之

前控股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并解决同业竞争。（2）

中国医药拟在 2018 年 4 月 3 日前与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控公司”）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

收购协议，约定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新兴”）26.61%股权事宜，并在协议签

署后 2 个月内确定收购价格并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的相关程

序，使得中国医药拥有上海新兴的控股权并且能够纳入合并

报表，以解决上海新兴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。（3）中国



医药拟在 2018 年 4 月 3 日前与医控公司签署有法律约束力

的股权收购协议，约定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北京长城制药厂

（以下简称“长城制药”）51%股权事宜，并在协议签署后 2

个月内确定收购价格并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的相关程序，使得

中国医药拥有长城制药的控股权并且能够纳入合并报表，以

解决长城制药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。 

二、同意通用技术集团豁免履行其同业竞争的承诺中

涉及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、中国通用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的承诺内容。 

三、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本次董事会在审议时，关

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本次议案的审议、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，也没有损

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。 

四、本次通用技术集团调整相关承诺事项符合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

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3]55 号）

及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京证监发[2014]35 号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有利

于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据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的审议结果，并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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